
射教发〔2017〕8号
关于印发《射阳县2017年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中学：

经研究并报请县政府同意，现将《射阳县2017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射阳县教育局 

                                 2017年5月26日

  射阳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5月26日印发  

射阳县2017年高中阶段教育

招生工作意见

1、 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苏政发〔2017〕1号）、市教育局《盐城市2017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意见》(盐教发〔2017〕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高中阶段教育实际情况，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促进普通高中优质多样发展、普职教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招生计划管理
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一次性下达，均为指令性计划。结合我县实际，公办学校安排为统招生计划，民办学校分为免费生计划、自费生计划两个类别，江苏省射阳中学单列科技社团、射阳县第二中学单列高水平运动队与艺术社团专项计划。各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确保完成招生计划，确保全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9%以上。
今年市教育局下达我县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3560人，专项计划30人，其中：

    1、江苏省射阳中学招生计划为940人，单列科技社团专项计划20人。

    2、射阳县第二中学招生计划为940人，其中免费生400人，自费生540人，单列高水平运动队和艺术社团专项计划10人。

3、射阳县高级中学招生计划为900人。

4、射阳县陈洋中学招生计划为400人。

5、射阳县盘湾中学招生计划为350人。

为进一步促进四星高中优质发展，推动初中教育公民办协调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结合上级文件要求，今年安排江苏省射阳中学定向指标生计划658人（招生计划数的70%），在招生计划数前30%(282人)的非定向录取分数线下40分内录取。根据我县实际情况与往年传统做法，今年定向指标生录取采取以下方法实施：

1、 根据办学水平质量评估、学校毕业生数和生源结构等因素将定向指标计划（658人）分成三块，一块是乡镇公办初中136人，一块是县城公办初中256人，另一块是民办初中266人。在各块内对部分学校设立政策扶持指标，优先录取。具体学校的政策扶持指标数见附件。
2、录取时根据学生志愿，先在前30%的非定向录取分数线下规定分值、块计划数内按块录取政策扶持指标数，如公办初中未录满政策扶持指标数的，再下降10分录取其指标数，如公办初中仍没有学生被录取，可在射中科技社团录取的最低分数线608分以上，考生数在40人以上的学校，择优录取1人，考生数在100人以上的学校，择优录取2人(如在每一分数线规定分值内，乡镇公办初中块内录取总数超出其块计划数，则采用块内排序方式录取其块计划数)。然后在各自块内按其块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如仍不能完成定向指标计划，则将剩余指标调剂到全县面上统一使用。
3、考生只有在学籍所在校实际就读满三年，才能享受定向指标生政策。各初中校在报名时必须严格进行资格审核，在填报志愿前、录取后两个时段都必须将符合定向指标生资格的学生名单公示一周以上。定向指标生录取后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以作弊论处，取消录取资格，并追究相关学校责任人的责任。
三、报名与考试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报名与初中生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报名相结合，按《关于做好盐城市2017年中考报名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的报名方式执行。坚持报名、考试和录取区域相一致的原则。考试仍实行升学、毕业“二合一”考试，按《盐城市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方案》执行，模式为“学业水平考试+实验实践技能考查+综合素质评价”。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品历史、地理生物、体育，总分760分，其中地理生物考试以A、B、C、D四个等级评定成绩，作为初中学生毕业升学的依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品历史科目的考试安排在6月16日-18日进行。体育考试按《2017年盐城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方案》执行。
四、志愿填报

我县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填报采用先集中进行纸质表格填写后集中进行网上填报的形式。各学校要加强对考生志愿填报的政策宣传和操作指导，及时完整地向考生公布学校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及收费办法等，在学生志愿填报前，通过召开家长会、校园网、公示栏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家长、学生公开，为学生填报志愿提供依据，确保维护考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江苏省射阳中学、射阳县第二中学、射阳县高级中学面向全县招生。射阳县陈洋中学、射阳县盘湾中学实行按施教区划片填报志愿与录取的方法进行。射阳县陈洋中学施教区是：临海、通洋、四明、阜余、海河、陈洋、千秋等区域内初中学校，射阳县盘湾中学施教区是：兴桥、洋马、特庸、盘湾、长荡、黄沙港等区域内初中学校。县城、海通、耦耕、新坍等区域内初中学校无施教区要求。

志愿填报分为传统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类。传统志愿投档时先划定批次投档最低控制线，在最低控制线上按“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原则，将考生按学校志愿分开，同一学校志愿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如果在最低控制线上第一志愿学校招生计划未能完成，则再检索该学校第二志愿考生，按高分到低分投档；如果考生第一志愿落选，即使其分数达到或高于第二志愿所报学校的投档分数线，也只有在该校（第二志愿所报学校）第一志愿没有录取满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投档。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时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依次检索考生志愿，被检索志愿中一经出现符合投档分数的学校，即向该学校投档，如未出现符合投档分数的学校，则不能投档。

全市普通高中和各类师范及职业学校今年不实行二次征求志愿，考生须慎重填报各批次志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理性选择每一志愿，志愿一经填报并被录取后无法变更，一旦被前一批次学校投档录取，后面有志愿的学校不再投档录取。填报志愿的同时，必须准确详实地填写学生本人或家长（法定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等信息。

五、录取工作

（一）录取依据。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统一由市招考中心实行集中网上录取。普通高中录取严格按照考生志愿，坚持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统一按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和中考成绩划定全市最低录取控制线，全市最低录取控制线按总招生计划1:1.1左右的比例划定。普通高中录取时如尾数同分，坚持同分跟进的原则，同时紧密结合综合素质评价和考查科目的等次录取。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在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的六个方面，报考四星级高中的学生综合素质为两个合格和4A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一个不合格或为D等，不得报考四星级普通高中、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班和高等师范学校师范专业班；有两个不合格或两个D等，不得报考职业学校五年制大专班和三星级普通高中。

职业学校招生严格按公布的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考生志愿和考生成绩择优录取。在市招生考试中心全部招生类别投档录取工作完成后，仍有未被任何学校录取的学生，可凭准考证原件、成绩单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到同意接收其就读的职业学校申请注册入学。招生学校不得接收未提供准考证原件、成绩单原件及身份证材料的学生注册入学。市教育局职社处和市招考中心将联合审核，未提供原件材料的学生注册无效，不得录取并取得学籍。

江苏省射阳中学、射阳县第二中学的高水平运动队和艺术科技社团招生由招生学校提供专业加试合格考生名单，按盐城市教育局《2017年普通高中高水平运动队和艺术科技社团招生工作方案》(盐教体〔2017〕2号)和学校招生简章进行录取。

（二）录取批次。
第一批次：四星级普通高中(江苏省射阳中学、射阳县第二中学)和享受四星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的热点高中(射阳县高级中学)；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班，“3+4”分段培养项目招收学生中考成绩原则上要求达到四星级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第二批次：五年制高等师范专业；三星级普通高中(射阳县陈洋中学、射阳县盘湾中学)；职业学校对口高考班(射阳中等专业学校)；五年制高职（含五年制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中高职“3+3”分段培养班(明达职业技术学院)；技师班。

五年制高等师范专业在三星级普通高中之前录取，在盐城市招生考试中心划定的最低控制线上，从高分到低分按学校招生计划数1:1投档录取。职业学校对口高考班、五年制高职类院校（含五年制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中高职“3+3”分段培养班、技师班在三星级普通高中后录取，考生填报平行志愿，按各院校招生计划数1:1投档录取。

第三批次：中等职业学校（射阳中等专业学校、射阳开放大学）。

 (三)录取审批程序。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名册经市招委统一审批。职业学校录取通知书由各学校设计印制并统一加盖市招生考试中心录取专用章后发放给学生。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报到注册，统一办理学籍入库手续。未经批准的招生行为一律无效，不予办理学籍。

普通高中不得以任何名义在中考前招生，不得招收未参加本市中考、无当年本市升学考试成绩的学生。公办普通高中不得跨越设区市招生，在本市参加中考擅自到外市公办高中就读的、学校违反规定招收外市中考考生的都不能取得学籍。没有取得普通高中学籍的学生，不能作为在籍生参加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不能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不能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六、有关政策规定 
（一）有关加分的规定。符合《盐城市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性加分办法》规定的考生，按规定要求提供准确的证明材料，到相关部门办理审核手续，按相应规定加分投档。
（二）有关报考、录取的规定。往届初中毕业生不得报考江苏省射阳中学和射阳县第二中学。在转学、休学、复学等方面违反省、市学籍管理规定的初中毕业生，不得报考普通高中。对身体残疾但不妨碍文化学习、生活能自理的考生，录取时一视同仁。

（三）有关毕业的规定

凡不参加中考的学生均作为辍学，纳入学校当年辍学率统计之中，不能取得初中毕业证书。参加考试，成绩达到标准，综合素质评价中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为合格，体育合格者，发给全省统一的毕业证书。中考成绩不达标准经学校补考后仍然不及格，综合素质评价中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不合格者，只发全省统一的初中义务教育证书。

七、严格规范招生行为 
严格规范招生宣传工作。各类招生信息的发布必须由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凡需面向全县发布招生信息（宣传广告、招生简章等）的，必须经县教育局审批。任何招生学校不得发布虚假广告，不得擅自向学生、家长散发招生宣传资料。各学校要全面、客观、准确地向考生宣传招生政策、发布招生信息。未经县教育局批准，任何学校不得接收县外招生单位工作人员或委托代理人进学校进行招生宣传。

严格规范信息管理工作。学生信息由教育局按规定渠道采集，由专门人员负责掌握。所有学校必须严格管理学生名册、考试成绩、获奖情况、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不得向县外任何机构和人员提供学生信息。凡擅自向招生学校及其代理人提供学生相关信息的，将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严格规范志愿填报工作。学校要保障学生对各类学校招生的知情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填报志愿，不得封锁招生信息，不得误导学生及其家长，不得强拉生源、有偿招生，不得擅自向县外招生学校及其代理人介绍、组织生源，更不得以此谋取利益。
严格规范招生收费工作。公办普通高中已全面取消择校费，各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收费政策，严禁招收借读生、旁听生、代培生、扩招生、复读生等并收费，不得擅自收取未经正式批准录取的学生任何费用。严肃查处各类学校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严禁初中校教师为招生学校组织生源及包办学生入学手续，坚决制止以经济手段强拉生源、有偿招生等违纪违规现象。

八、组织领导 

    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求高。为切实维护考生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中考中招工作的顺利、平稳进行，县教育局成立中考中招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等各项工作。各学校要在校长负责下，建立组织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层层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招生工作任务。在招生工作中，要坚决执行招生政策，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招生，对违规招生的学校和个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意见由县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

射阳县2017年高中招生定向生政策扶持指标分配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射中定向生    政策扶持指标数
	块计划数

	1
	射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民办
	　
	266

	2
	射阳外国语学校
	民办
	　
	

	3
	射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民办
	　
	

	4
	射阳县陈洋实验初级中学
	民办
	15
	

	5
	射阳县盘湾实验初级中学
	民办
	15
	

	6
	射阳县第四中学 
	县城公办
	15
	256

	7
	射阳县第五中学
	县城公办
	20
	

	8
	射阳县第六中学
	县城公办
	50
	

	9
	射阳县初级中学
	县城公办
	100
	

	10
	射阳县特庸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30
	136

	11
	射阳县临海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30
	

	12
	射阳县长荡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3
	射阳县洋马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4
	射阳县海河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5
	射阳县阜余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6
	射阳县新坍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7
	射阳县海通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20
	

	18
	射阳县四明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15
	

	19
	射阳县通洋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15
	

	20
	射阳县淮海农场学校
	乡镇公办
	3
	

	21
	射阳县黄沙港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3
	

	22
	射阳县千秋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3
	

	23
	射阳县兴桥初级中学
	乡镇公办
	3
	

	合计
	　
	437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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